


专业特色学院创建示范项目申报书



	申报学校名称
	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申报创建学院领域
	

	申报创建学院名称
	

	申报创建学院院长
	
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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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请仔细阅读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示范性特色学院（第一批）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简称《通知》）中的创建要求，不满足创建条件的不得申报。
二、请按照《通知》和填表说明填写表格，不按要求填写表格和提交相关材料者将不能通过资格审查。
三、本表格内容须逐项填写，不得增删表格栏目，不得空项，没有的填“无”。
四、申报内容务必实事求是、真实可靠，文字表达严谨规范、简明扼要。
五、首页“申报创建学院领域”的填写范围为：智慧交通、能源、密码、软件、文化艺术（非遗）、数字经济、知识产权、临床医学（含中医、口腔）、农业（未来农业）。表格中“优势建设方向”指所申报领域下的细分方向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六、请依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采取保密措施。
七、请按《通知》要求在系统上提交申报书的可编辑版和盖章扫描版（文件大小均在30M以内），以及支撑材料扫描版（文件大小在60M以内），不得上传涉密信息。


一、基本情况
	申报创建
学院名称
	

	院长（筹建牵头人）基本信息
	姓名
	
	政治面貌
	
	党政职务
	

	
	学历
	
	学位
	
	专业职称
	

	
	工作
年限
	
	办公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
	主要
职责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学院院长        □筹建牵头人

	
	主要工作经历
	

	
	申报领域教学科研经历
	


	联系人
	
	职称
/职务
	
	联系
电话
	

	优势建设
方向
	

	主要依托
学科/专业
（可增行）
	本科专业名称
	列入“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”情况

	
	
	

	
	
	

	
	学科名称
	列入“一流学科”建设范围情况

	
	□一级学科
□二级学科
	
	

	
	□一级学科
□二级学科
	
	

	学院办学
地址
	

	学院是否
已经成立
	□
已有
学院
	学院名称
（填写正式发文名称）
	

	
	
	学院成立时间
	

	
	□
计划
筹建
	筹建主要依托学院
（填写已有学院）
	

	
	
	学院计划成立时间
	

	
	
	计划成立学院名称
	

	教师基本信息
	

	教师总人数
	正高级
	副高级
	中级及以下
	外聘教师数
	校内教师数

	
	教师数
	
	
	
	
	
	

	
	占总人数比例
	
	
	
	
	
	

	学生基本信息
	

	学生总人数
	本科生
	硕士生
	博士生
	其他学历形式

	
	学生数
	
	
	
	
	

	
	占总人数比例
	
	
	
	
	

	专业特色学院教师代表（限填25名）

	序号
	姓名
	年龄
	所在单位（校内教师填写所在二级单位）
	职称/职务
	所在学科专业
	在学院创建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

二、目标定位
	（学院建设主要原因和考虑、学院建设的目标定位、人才培养的目标等，限500字）











三、建设基础
	（对照相关创建条件，学院（或主要依托学院）取得的与专业特色学院建设有关的前期工作基础和工作成果，限2000字）








四、建设方案
	（可围绕聚焦领域和方向、人才培养、科研创新、社会服务、国际合作、师资队伍建设、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等展开，限2500字）








五、保障体系
	（包括组织保障、政策保障、经费保障、空间保障等，限1000字）







六、主要特色及优势
	（学院建设的优势特色，限500字）







七、发展规划及展望
	（按照规划建设年份分解改革任务，包括各阶段对应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限500字）








八、风险分析及应对预案
	（一）风险分析
（包括政策风险、财政风险、对外合作风险等，限500字）










	（二）应对预案（限500字）











九、佐证材料清单
	（分条列明清单，佐证材料以扫描件形式上传至在线申报系统）











十、审核意见
	学院院长（筹建牵头人）意见

	
表格所填内容属实，本人对所填内容负责。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校意见

	




校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的需填写）
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
1

